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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

承辦單位：人事處給與科

承辦人：包庭澤

電話：07-3368333轉2791

電子信箱：liz1007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交通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給字第10530053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隨文引入)(15287150_105300534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就讀國中小之子女，如已支領政府發給之教

育代金，得否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2月1日總處給字第104005

33951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前揭函說明略以，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

九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有關「政府提供之獎(補)助」規定

，係指公教人員子女如支領政府提供「與教育及助學相關

」之獎(補)助學金，則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。據此，

考量各級政府針對特殊身分者給予之社會福利獎(補)助目

的及內涵多元，須就各該獎(補)助發給之性質認定其是否

與教育及助學相關，爰各地方政府發給身心障礙在家教育

學生之教育代金是否為與教育及助學相關之獎(補)助學金

，宜由各該地方政府依其發給之意旨自行認定。

三、本府100年6月2日高市府四維教特字第1000057196號令訂

有「高雄市政府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補助

辦法」，茲以該辦法核發教育代金之目的係為協助本市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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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在家或安置社會福利機構完成國

民教育，該教育代金性質非屬就學費用(學雜費)減免，亦

非屬獎助學金，爰此公教人員就讀國中小之子女，如已依

前開「高雄市政府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教育代金補

助辦法」領有教育代金者，仍得依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

。

四、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函影本乙份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(含附件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特殊教育科)(含附件) 2016-01-18
11:14:39

市長　 陳菊　請假

　　副市長　許立明　代行


